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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库区移民事务中心
关于建立全省“十五五”时期大中型水库

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库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水库移民机构：

为科学谋划全省“十五五”时期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

作，夯实项目储备基础，规范项目管理流程，切实提升移民后期

扶持资金使用效益，推动库区和移民安置区高质量发展。经研究，

决定建立全省“十五五”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库（以下简

称“项目库”），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摸清底数

（一）精准摸排现状。全面了解本地区大中型水库移民生产

生活现状，掌握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系统分析水库移民、移

民村、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发展水平。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以

移民人数 50人以上的村为重点，收集移民村资源禀赋、人力条

件、产业发展等情况，找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

（二）科学确定目标。立足区域实际，围绕提升移民收入水

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精准制定本

地区“十五五”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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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准谋划项目。按照“补短提面”的原则（即补足发展

短板，提升移民整体收入），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紧密结合各

地问题短板、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谋划项目。

二、科学谋划项目

（一）总体要求

以提升移民自主发展能力、促进移民持续稳定增收为核心目

标，以移民增收致富、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增强移民

就业创业能力为重点。巩固拓展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成果，加强基

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拓

宽移民增收致富渠道。以移民集中的库区村和移民安置村为重点

区域进行投入，兼顾散居移民。坚持问题导向，在充分调查分析

本区域库区和安置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建立项目库。

（二）具体要求

1.征求移民意愿。各地在项目库建设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移

民意见，必要时可采取听证等方式。涉及重大项目的，应按要求

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充分征求当地各利益群体意见建议。

2.项目库资金额度及结构。“十五五”时期，各县市区按后期

扶持人口人均 0.7万元控制后扶项目资金总量。各村项目资金额

度由县级统筹掌握。项目库资金结构建议按以下比例安排：安全

饮水提升项目占比不高于 27%；乡村振兴示范片项目占比 11.5%；

移民技能培训项目占比 4.5%；移民增收致富项目占比 28%；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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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补短及和美移民村建设项目占比不低于 28%；避险解困项

目占比 1%。

3.项目类型。项目分为六大类（附件 2），具体如下：

①移民增收致富项目：因地制宜持续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加

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包括基本口粮田基础设施建设、特色种

养业、休闲旅游业、新业态等。产业项目应坚持“先建机制、后

建项目”，拓展移民参与产业扶持项目的渠道和方式，推动移民

户、村集体、经营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带动移民增收致富。②

移民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点完善区域内村与村、村与乡之间

的公路、水利、生态环保等基础设施。③和美移民村建设项目（含

乡村振兴示范片）：重点解决村内基础设施、饮水安全、人居环

境、乡村治理等问题。④移民技能培训项目：包括技能培训、职

业教育、就业创业服务、公益性就业扶持等。⑤避险解困项目：

解决移民避险安置、解困帮扶等问题。⑥安全饮水项目：仅包括

新建“三化”饮水类项目（属于基础设施项目）。

4.项目分布。项目应重点安排在问题突出、移民集中的库区

村和移民安置村，同时结合当地乡村全面振兴规划，推动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乡村振兴建设与当地同步发展。①打造库区集中连片

乡村振兴示范片。每个示范片应包含移民人数 200人以上的移民

村 3个及以上；移民人口 1万人以上的县（市、区）至少规划 1

个示范片，3万人以上的县（市、区）至少规划 2～3个示范片。

②重点覆盖 50人以上的移民村。项目原则上集中安排在移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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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50人以上的移民村，此类村的基础设施、和美家园建设类项

目，应尽量采用“逐村推进”模式，一次性规划实施。③优化散居

移民村项目布局。散居移民村以培训类、产业发展类项目为主，

可配套少量基础设施类项目，应采用“整组推进”模式，一次性规

划实施。散居移民村人均项目资金额度不超过 7000元。

5.已安排实施项目。2026年度安排实施的项目应列入项目

库。

三、严格建设流程

（一）项目库建设责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县级人民

政府负责组织开展本地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库或规

划实施方案的编制建设工作。请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保

按时保质完成项目库建设工作。

（二）时间节点要求。请各县市区水库移民机构按要求填写

库区村和移民安置村基本情况调查表（附件 1），于 6月 10日前

报送省移民中心规划事务部；于 6月 30日前基本完成项目库建

设，并将库区村和移民安置村项目规划表（附件 2）报送市州水

库移民机构。请各市州水库移民机构于 7月 15日前完成项目库

审查，7月 31日前完成项目入库（湖南移民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联系人：余朝晖 13974887768

林晓慧 13975898378

电子邮箱：lin142372513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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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库区村和移民安置村基本情况调查表

2.库区村和移民安置村项目规划表

湖南省库区移民事务中心

2026年 4月 24日


